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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114年7月份市容會報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14年7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時 

二、會議地點：本所8樓簡報室 

三、主    席：郭冠蓮副區長               紀錄：陳虹蓉 

四、區政督導員：請假 

五、出席單位：如簽到表 

六、主席致詞：(略) 

七、本月份提案討論/決議事項：(無) 

八、 社會安全網「社區囤積行為」列管案件：(無) 

九、 歷次未結案件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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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 
日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111010
4 

111
年 
1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建請重新規劃
通河東街二段
堤外露天看
臺。 
 
1.看臺護欄重

新上漆及修剪

雜草部分 

111.11.17解

列。 

水
利
處 
 

※水利處114.7.4函復： 
本案已於114年2月27
日致電里長說明本案
期程，提前於114年7
月底前發包，於114年
11月開工。 
(河工科 張佳欣1999分機2659) 

 
 
 

B 
 
 

繼續列管 

112010
1 

112
年 
1月 

岩
山
里
辦
公
處 

請新工處公用
地役小組確認
本里內「蓮霧
園小徑」是否
為「公用地役
關係」，以便
進行後續適切
之維護管理。   

水
利
處 
、 
新
工
處 

※里長114.6.17會上

報告： 

什麼時候進場鋪路？

確認好時間，再答復

我。 

 

※新工處114.6.17會上報

告： 

欄杆的部分還在與水

利處協調，路面的部

分沒有問題。 

 
※水利處114.7.4函復： 
本案已於2月12日辦理
施工前會勘，已於4月
12日開始施工，並已
於114年4月底完工。 
(下管科  謝茗仁02-85097647) 

 
※新工處114.7.3函復： 
本處於114年6月20日
已完成路面更新完
成，懇請解列案件。 
(5分隊林仲陽：2822-

6177) 

 
※里長114.7.18會上
報告： 
欄杆的部分，7月底前
辦理施工前會勘，儘
量於9月完工。 
 
※水利處114.7.18會上報
告： 
欄杆部分涉及經費問

B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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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 
日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題，目前已積極尋覓
相關經費來源，預計
114年7月底前辦理施
工前會勘。因欄杆需
量身訂製，製作與安
裝工期約需1至2個
月，俟經費到位後即
儘速辦理相關作業。 

112040
1 

112
年 
4月 

葫
東
里
辦
公
處 

建請於重慶北
路4段190巷右
側劃設人行通
道及重慶北路4
段190巷5弄前
劃設跨越斑馬
線。 
 
 
 
 
 

新
工
處 
、 
交
工
處 
 

※新工處114.7.3函
復： 
有關側溝蓋及路面更新後
續本處預定於114年9月底
前完成，更新完成另由交
工處劃設標線及標線行人
行道。 
(5分隊 林正國2822-6177) 

 
※交工處114.7.4函
復： 
本處將俟側溝蓋及路
面更新，一併劃設標
線型人行道，請本府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於
施工前通知本處併同
進場施作，並協助留
設施工圍籬至本處施
工完竣。 
(李駿暐 02-25567161轉7327) 

 

B 
 
 

繼續列管 

11208
臨提1 

112
年 
8月 

岩
山
里
辦
公
處 
 

本里仰德大道
國安局前，常
因大雨沖刷致
水溝蓋噴飛，
人行道也會炸
開情形,已影
響公共安全。 

水
利
處 
 

※ 水 利 處 114.7.4 函

復： 

本案本處已於114

年6月28日與里長

赴現場再次說明

原設計理念，里

長於說明後表示

了解。 
（下管科 謝茗仁02-85097647） 

 
※里長114.7.18會上報
告： 
前天大雨的時我至現
場查看，發現該處水
流不明因往高處流，
導致雨水被引導過路

B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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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 
日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涵管再排入芝玉路，
此現象似與原設計預
期之排水效益有所背
離，本人亦有錄影，
可供參考。 
 
※水利處 114.7.18會
上報告： 
原則上，設計與規劃
係 依 據 晴 天 現 況 設
計，所以下雨出現的
情況可能需要詢問設
計單位。 

11301
臨提2 

113
年 
1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建請更新本里
大南路324至
396號水溝。 

水
利
處 
、
新
工
處 
、 
衛
工
處 

※水利處114.7.4函

復： 

本案本處已辦理施工

前會勘，預計114年7

月上旬開工。 
（下管科 謝茗仁02-85097647） 

 
※新工處114.7.3函

復： 

1.本處路面更新預計

於114年9月底前完成

(待水利處更新完溝蓋

後再進場施作)。 

2.本處針對該址部分

溝蓋更新(福港街至大

南路388巷)預計於114

年8月底前完成。 
(北區工務所葉聖霖：

2822-7823) 

 
※里長114.7.18會上
報告： 
1.大南路396號到392
號，396號的住戶有反
應地下室有龜裂且側
溝的連通管有塌陷、
淤泥、管線等問題，
需要一併清理。 
2.建議連通管需預留
隔柵以利環保局清理
淤泥，並要求洩水孔
應為兩排圓形，隔柵

B 
 
 

繼續列管 
 



6 
 

      
編號 

提案 
日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應儘量避開住戶門
口，且施工機具不應
影響店家卸貨。水溝
蓋鋪設前，溝底必須
清理乾淨。 
3.大南路372號一家早
餐店門口的水溝底有
一個大型衛生下水道
管線，可能影響排
水，衛工處需要評估
是否需下移或遷移。 
 
※水利處114.7.18會
上報告： 
1. 有關民宅部分，昨
日已先行至現場了解
民眾需求。 
2.目 前 工 程 已 進 行
中，里長所提出的建
議與意見，將轉請工
務科做相關處理。 
3.原規劃係辦理溝體
全面更新，惟因民宅
因素影響，現階段僅
能施作溝蓋部分。溝
蓋完成後，將另行通
知新工處續辦後段側
溝及溝蓋更新作業，
並一併辦理原溝蓋範
圍內的路面銑鋪工
程。 
4. 若工程涉及家庭污
水排放，將由衛工處
進行後續協助與處
理。 
 
※衛工處114.7.18會
上報告： 
一般而言，若水利處
辦理溝底（即溝體）
更新工程，若涉及本
處管理之管線，原則
上會通知本處維護科
會勘；針對相關管線
部分，本處亦會全力
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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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 
日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11303
臨提2 

113
年 
3月 

福
德
里
辦
公
處 

建請更新本里
中正路399巷側
溝。 

水
利
處 
 

※水利處114.7.4函
復： 
本案預計114年10月20日開
工，工期45天。 
（下管科 謝茗仁02-85097647） 

B 
  
 
 

繼續列管 

11304
臨 
提2 

113
年 
4月 

岩
山
里
辦
公
處 

仰德大道1段
12巷26號旁山
坡地遭民眾擅
自開挖並於周
邊堆放大量雜
物。 

大
地
處
、
國
產
署
、
環
保
局 
 

※大地處114.7.1函
復： 
已通知同仁加強巡
視。 
(楊筑雁 02-27593001轉3717) 

 
※國產署北區分署
114.6.30函復說明： 
仰德大道1段12巷26號旁山
坡地遭民眾擅自開挖並於
周邊堆放大量雜物，本分
署前於114年6月13日與法
院至現場履勘，惟尚未獲
法院強制執行時間，俟獲
法院通知再憑續處強制執
行事宜。 
(田先生 02-27814750分機1614) 

 
※環保局清潔隊
114.5.6函復： 
本隊於111年 9月30日已發
函該處地主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處理民眾佔用國有地
堆積廢棄物案，另本隊已
針對行為人於該址周遭違
反廢棄物清理法經本隊告
發件數計13件，後續將持
續巡查，若有發現違規情
形，將依法處理。 
 
※里長114.7.18會上
報告： 
本案等國產署強制執
行完成。 
 

B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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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 
日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11305
臨提2 

113
年 
5月 

福
佳
里
辦
公
處 

文昌橋樓梯積
水及高低差問
題嚴重。 

新
工
處 

※新工處114.7.3函
復： 
本處於114年6月28日完成
更新，懇請解列案件。 
(北區工務所謝昇志:2822-7823) 
 
※里幹事代里長
114.7.18會上報告： 
同意解列 

A 
 

解除列管 

113100
1 
 

113
年 
9月 
 

義
信
里
辦
公
處 

建請於士林夜
市大東路、大
西路、大南路
及大北路等路
段設置攝影機
並加強取締亂
丟垃圾民眾，
以維市容。 

環
保
局 

※里長114.6.17會上報

告： 

尚未設置攝影機，現仍有

垃圾丟棄，有請里幹事查

報。 

 

※環保局清潔隊

114.6.17會上報告： 

俟大西路、大南路交叉路

口反光鏡架設完成，俾利

架設監視器輔助稽查。 

 
※里長114.7.18會上報
告： 
環保局應通盤檢視全
市456個里，評估各里
是否有設置垃圾監視
器的需求，並據以規
劃合理配置。 
 
※ 環 保 局 清 潔 隊
114.7.18會上報告： 
1.有關大南路、大西
路的監視器輔助支架
部分，雖然目前安裝
角度不是很理想，但
仍將嘗試截取實際畫
面，提供里長參考以
確認是否符合原預期
監視範圍與效果。 
2.另向里長報告，目
前有1支監視器因雨
水滲入而故障，已送
修。新的監視器會再
催促廠商，儘速於下
個禮拜架設完成。  

B 
 

1.監視器請儘速
裝設完成，然後
跟里長報告。 
2.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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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 
日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113120
1 

113
年 
12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大南路244號前
人行道內溝改
善工程。 
 
 

水
利
處 

※水利處114.7.4函
復： 
本案本處已於114
年5月8日辦理施
工前會勘，預計
114年11月中旬開
工。 
（下管科 蘇建銘02-85097647） 

 

B 
 
 

 

11312
臨提1 

113
年 
12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建請水利處清
理基隆河右岸
嚴重污泥淤積
問題及改善堤
內抽水站前池
環境髒亂惡臭
雜草叢生問
題。 

水
利
處
、
環
保
局 
、 
衛
工
處 

※水利處114.7.4函復： 

有關前池清淤部分，

為確認案址範圍是否

有達清淤標準，本處

已於114年7月1日開工

測量，工期31天。 
(下管科 蘇建銘02-

85097647 

抽管科  劉澤翰02-

28858560 

河工科  張佳欣1999分

2659) 

 

※衛工處114.7.1函復： 

1.查士林抽水站周邊

(士林區後港里)接管

率已達90.77%，屬高

接管完成區域，除老

舊建物(無建使照)、

管線障礙等無施工空

間零星散戶外，多數

用戶皆已完成接管。 

2.本處業務持續積極

推動建物污水接管事

宜，倘里內無建使照

之老舊建物住戶取得

共識願配合改管，本

處接獲通知亦會配合

辦理接管作業，以持

續提升公共衛生品

質。 

3.我國下水道建設採

分流制系統，雨、污

水由不同下水道管渠

B 1.針對汙染的部
分，請水利處、衛
工處會後跟里長瞭
解、說明。 
2.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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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 
日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分別收集，但在污水

下水道系統建設完整

之前，設置截流站來

截取晴天污水，輸送

至污水處理廠淨化

後，再排入河川，以

協助削減污染，改善

河川水質，所以截流

站是非常重要的「過

渡設施」。污水下水

道系統建設已完整之

後，截流水質已與污

水處理廠處理後之放

流水質相近，部分截

流站應已完成當初設

置之目的，為避免遭

外界質疑「無效截

流」且「耗能」，截

流站最終仍需朝向廢

除之目標。 

4.是以，該集水區已

屬污水高接管區域，

經評估已無設置截流

站之必要；本案已暫

無本處配合辦理事

項，建請解除衛工處

列管。 
（規劃設計科王小龍 2597-3183

分機 

627） 

 

※環保局稽查大隊114.7.2函

復： 

本大隊於114年6月27

日16時25分派員前往

巡視士林抽水站前端

雙溪濕地及後端基隆

河沿岸，未發現有污

染情事。關於士林夜

市攤商污染水溝一

節，本大隊於同月27

日17時40分致電予士



11 
 

      
編號 

提案 
日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林夜市國際觀光發展

協會及士林夜市商圈

聯合會，要求加強宣

導攤商勿將污水排入

水溝。另於同月30日0

時45分派員巡視夜市

周遭攤商，未發現有

污染水溝之事。 
(陳怡嵐02-25923600分機

344) 

 
※里長114.7.18會上
報告： 
建議於前池處設置截
流設施，將污水先行
過濾後再排入基隆
河。至於如何讓前池
乾淨，建議由水利處
與衛工處共同研擬可
行方案，其他地區已
有類似案例。 
 
※水利處114.7.18會
上報告： 
這邊有針對相關案例
進行資料整理，目前
多處抽水站周邊，皆
有設置河川水質改善
用的礫間曝氣工程。
該工程主要是，該工
程主要是在抽水站鄰
近河濱空間設置礫間
接觸氧化槽，透過曝
氣方式進行水質淨
化，處理後的水再排
入河川，有效改善水
質。 
此類礫間曝氣工程已
在多座抽水站施作， 
像是南湖抽水站、成
美抽水站、康寧抽水
站、忠孝抽水站及貴
陽抽水站等均有設
置，此方式不需另建
截流站，佔用的面積
也不大，該工程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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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 
日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主席 
裁示 
 
 

衛工處的工程。 
 
※衛工處114.7.18會上報
告： 
里長提出的意見，我
們會帶回去研擬。惟
目前尚不清楚里長的
訴求重點，是否主要
針對淤泥處理部分，
或是水質改善部分？  

11401
臨提1 

114
年 
1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建請水利處改
善百齡橋下周
邊環境設施。 

水
利
處 

※水利處114.7.4函

復： 

1.有關入口意象本處

已於7月1日與里長討

論，刻正依里長意見

修改設計圖。 

2.有關兒童遊戲區沙

坑，本處後續將於114

年7月底前增設遮陽

網。 

3.有關百齡橋下周邊樹木

雜草，本處將定期巡查。 

4.有關百齡橋下碎石子

區，本處已於114年4月29

日清掃，後續並將定期巡

查。 
（河管科 彭奕畯02-

28850533；陳伯俊1999分

機8185；陳香菱1999分機

3052） 

 
※里長114.7.18會上
報告： 
1.入口意象的部分，顏色
請再調整；遊戲區沙坑的
遮陽網預計於7月底前完
成。 
2.自行車練習場的場區，
包含平面與坡度，建議應
定期清洗與維護。目前有
民眾反映平面區域仍有髒
污情形，建議加強清潔作
業。 
2.排水溝兩側的石頭部
分，亦應定期整理，因百

B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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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裁示 
 
 

齡橋上方的雨水，沒流至
排水管，直接洩入橋下，
導致石塊遭沖刷，易堆積
至水溝蓋上，影響排水功
能。 
 
※水利處114.7.18會上報
告： 
1.入口意象部分，將
儘速調整，沙坑及遮
陽網工程，則會持續
督促施工廠商依期如
質完成。 
2.周 邊 環 境 髒 污 部
分，將以水車加強沖
洗。針對民眾反映沖
洗效果不佳的情形，
亦會轉請管理單位加
強處理。 
3.石頭的部分會定期
派員巡視與清理。另
請新工處的代表協助
反映，研議是否可設
置導水管將橋上雨水
引導至排水側溝。 
 
機8185；陳香菱1999分機

3052） 

 

 

 

 

 

 

 

 

 

 

 

 

 

 

 

 
11403
臨提4 

114
年 
3月 

岩
山
里 
辦
公
處 

復興橋下水泥
塊剝落，請查
處水泥塊剝落
原因與處理辦
法。 

新
工
處 

※新工處114.7.3函復： 

本處於114年6月4日完

成更新，懇請解列案

件。 

(東區工務所邱威霖:2760-

4844) 

 
※里長14.7.18 會上報告： 
現場查看時，肉眼難
以明顯辨識更新後差
異，建議提供相關照
片或資料，以佐證實
際完成更新的項目與
範圍，俾利確認工程
內容。 

B 1.請新工處提供
照片，會後再確
定是否解列。 
2.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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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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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處114.7.18會上報告： 
提供資料給公所承辦
人 
(東區工務所邱威霖:2760-

4844) 

 
11404
01 

114
年 
4月 

德
行
里
辦
公
處 

外雙溪河堤旁
雜草及樹枝須
修剪以及樓梯
整修。 
 

水
利
處  

※水利處114.7.4函
復： 
有關垃圾部分，本處
已提醒廠商多加留意
與清潔。有關堤內外
連通樓梯過窄情形，
目前本處正在辦理
「雙溪河濱公園左岸
自行車道既周邊環境
改善工程」之越堤階
梯拓寬工項共計42
座，堤內外連通樓梯
屆時將拓寬50公分，
整體梯寬達110公分，
該工程於113年10月25
日開工，並於114年6
月2日開放30座越堤階
梯供民眾通行，剩餘
12座已於114年7月1日
開放通行。另河道雜
草已於114年6月25日
清理完成。 
（河管科  陳伯俊1999分

機8185） 

 
※里幹事代里長114.7.18會上
報告： 
可以解列 

A 解除列管 
 
 
 
 
 
 
 

11405
01 

114
年 
5月 

岩
山
里
辦
公
處 

本里有 6棵
榕樹傾斜有
危險性，其
中 4棵傾向
建物、 2棵
斜長向著馬
路。由於榕
樹皆靠近台
電線纜有公
共安全風險
疑慮。 

公
園
處 
、 
停
管
處
、 
臺
灣
大
學

※里長114.6.17會上報

告： 

1.這個案件希望能儘快處

理。 

2.請區公所主政，召集

相關單位辦理會勘。 

 

※公園處114.6.17會上報

告： 

新工處有道路管理系

統，公園處的員工今

B 1.繼續列管。 
2.7月28日相關
單位於岩山里辦
公處商討、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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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工
處
、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 
地
政
事
務
所 
、 
士
林
區
公
所 

年有權限去查詢是否

在計畫道路或是既成

道路的範圍，有2株是

在道路或既成道路的

範圍內，就由本處處

理。 

 

※台電114.6.17會上報

告： 

台電只負責修理電線附

近 

 

※新工處114.6.30函復： 

榕樹向建物、道路傾

斜衍生公共安全疑慮

案：本處將俟貴公所

辦理會勘後，續依會

勘結論配合辦理相關

事宜。 
(黃薔而 02-27590666分機

6113) 
 

※新工處114.7.3函復： 

經查該址樹木位置(芝

山段一小段718地號及

727地號)並非是計畫

道路範圍為第三種住

宅區，另修剪樹木部

分由土地所有權人(國

立臺灣大學)處理。 
(5分隊林仲陽：2822-

6177) 

 

※本所(經建課)7.10回

復： 

依市容會報裁示，
邀集相關單位於7月
15日辦理會勘。 
 
※里長114.7.18會上報
告： 
若第三種住宅區需變
更為道路用地，應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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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單位? 
 
※地政事務 114.7.18
會上報告： 
聯繫的單位是都發
局，地目變更會比較
困難。 
 
※停管處114.7.18會上報
告： 
1.有關樹木修剪部分，以
停車場用地範圍內之樹木
為主，進行修剪作業。 
2.建議回歸到土地管理機
關進行維護。 
 
※ 本 所 ( 經 建
課 )114.7.18 會 上 報
告： 
1.本案於7月15日辦理
會勘，會中里長提議
由停管處與臺大就後
續的維護管理，進行
協調與規劃。 
2.7月28日會再召開會
議，屆時邀集停管
處、公園處及臺大與
會。 
 

 
 
 
 
 
 


